
企劃業務 

標題：辦理民意調查，掌握民意動向 

內容：為有效掌握民眾對政府大陸政策及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與

意見，本會除委託學術機構及民調公司辦理各項民意調查

外，並蒐集國內各界之兩岸關係相關民意調查，俾充分掌

握民眾對政府大陸政策之觀點，以及對未來大陸工作或政

策之期望，以供決策參考，並凝聚各界共識。 

績效：自97年5月以來，至本年11月底，本會分別就兩岸關係、政

府大陸政策、兩岸制度化協商及臺灣國際參與等辦理民意

調查共31次，調查結果除撰擬摘要提供政策規劃及決策參

考，並刊載於本會網頁上供外界查閱，及寄送相關機關參

考運用。 

 

 



標題：增進政府大陸事務人員聯繫及處理大陸事務專業知能 

內容：為增進地方政府大陸事務專業人才，本會除辦理大陸工作

研習會之外，並與地方政府就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兩岸經

貿交流等面向合作辦理專題演講。另為強化本會與地方政府

之聯繫，與地方政府合辦「大陸事務座談會」。 

績效： 

１、自97年5月以來，至本年11月底，本會辦理4場大陸工作研

習會，邀集行政院暨所屬機關首長、主管及縣市政府主管

等，約800餘人參訓；另與各縣市政府合辦大陸事務研習活

動計140餘項，參與研習之基層公務人員超過15,000人次，

不僅有助於增進地方基層公務人員對政府大陸工作的認

識，並提升地方政府處理大陸事務的能力。 

２、101年度本會主任委員或副主委員率同各業務處主管赴高雄

市、新竹縣、臺中市、花蓮縣、嘉義市、新竹市、連江縣、

金門縣及宜蘭縣辦理「大陸事務座談會」，進行業務座談，

即時回應並瞭解縣市政府之需求，藉以增進本會與地方政

府間之聯繫與溝通。 



標題：加強兩岸協商人才培訓與經驗分享 

內容：為因應兩岸協商新局，增進談判知能及培養先期預警及危

機處理意識，本會積極辦理談判人員訓練，透過談判實務

模擬演練，強化談判策略及技巧運用，增進跨部會的聯繫

與協調，促進談判團隊有序運作。 

績效：本會於97至98年間辦理「兩岸協商人才培訓營」，99年辦

理「基層談判幕僚人員培訓」及「中高階談判幕僚人員培

訓」各4梯次，100年辦理「兩岸事務協商幕僚人員談判實

務進階班」4梯次、「兩岸事務協商幕僚人員談判實務進階

班」3梯次，共培訓跨部會人員593人。101年度辦理4梯次

「談判幕僚人員戰略班」，訓練跨部會人員112人；7-8月

間辦理「談判幕僚人員策略班」，訓練部會人員92人。本

年則於8月及11月分別辦理「談判幕僚人員戰略班」4梯次，

及「談判幕僚人員策略班」，訓練跨部會人員211人。 



標題：強化蒐集、研判大陸與兩岸整體情勢資訊，提供決策參考 

內容：透過各種管道，加強蒐集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及

外交等情勢發展資訊，進行研析及研擬我方因應作法。同

時，持續透過與相關機關之資訊交流，定期與國內大陸問

題研究團體合作舉辦研討會，建立國內外智庫的聯繫溝通

管道；並委託學者撰寫研究報告，進一步強化大陸與整體

情勢研判的深度與廣度，提供決策參考。 

績效：自97年5月以來，截至本年11月底，本會針對大陸內部情勢

及對兩岸關係可能影響，自行、補助或與民間團體、研究

機構合作辦理座談會或研討會活動計61場次，並針對重要

事件、會議及情勢發展，自行或委託學者撰寫專題研析報

告計610篇，並刊登於本會官方網站供民眾閱覽。據統計，

截至本年11月底止，網站瀏覽人次迄今累計超過33萬人次。 



標題：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促進兩岸良性互動 

內容：自97年6月重啟兩岸制度化協商以來，迄今兩岸兩會已舉行

9次高層會談及1次協議成效檢討會議，簽署19項協議並達

成2項共識，積極落實協商成果，逐步強化兩岸協商與對話

機制的運作，也奠定兩岸互信與良性互動的堅實基礎。這

19項攸關臺灣經濟發展、兩岸交流秩序與人民權益保障的

協議，不僅有效提升臺灣經濟邁向全球化的動能，務實解

決兩岸交流衍生相關問題，更對兩岸關係朝向制度化、機

制化與常態化發展，產生長遠而正面影響。政府未來仍將

繼續秉持「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原則，在「先

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協商立場上，優先處理

攸關民眾福祉的民生、經濟議題；並將持續檢視已簽署協

議之執行情形，以回應民眾對協議充分落實的期待。 

績效：據本會 5 年多來的民調結果顯示，71.9%民眾支持兩岸持

續透過制度化協商，來處理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委

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本年 7月 17 日公布）。  

  



標題：強化兩岸研究資源，提供決策參考及業務支援 

內容：配合兩岸互動情勢，持續蒐整國內外最新之兩岸關係資料，

蒐輯暨彙編兩岸事務動態資訊、各類專題資訊等，提供決

策支援；另為完善兩岸及大陸資訊服務平臺，本會建置「兩

岸知識庫」，強化跨機關資訊分享機制。 

績效：蒐整國內外最新兩岸與大陸研究相關新聞、評論、期刊論

文、專書及報告，自 97 年 520 以來，截至本年 11 月底，「兩

岸知識庫」累計新增逾 222 萬筆（全部資料累計逾 485 萬

筆），超過 34 萬 2,400 人次使用；另建置跨機關資訊分享

平臺，網頁更新數量超過 1 萬 8,750 餘筆，有效提供政府

政策規劃及業務參考，並促進政府跨機關間兩岸資訊的互

通與分享，強化兩岸事務決策之支援功能。 



文教業務 

標題：推動放寬採認大陸高等教育學歷 

內容：近年來大陸高等教育品質快速提升，世界多國已採

認其著名大學的學歷，國人赴大陸留學人數亦有成

長，面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以

及兩岸交流情況之實際需要，本會與教育部針對大

陸高等教育學歷採認政策進行研議。為健全開放採

認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歷之法源依據，本會修訂「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

例)第 22 條，經送請行政院核定，於 97 年 12 月 5

日將法案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 99 年 8 月 19 日

三讀通過「陸生三法」(即兩岸條例、大學法、專科

學校法)，總統於 99 年 9 月 1 日公布，行政院於同

年 9 月 3 日施行。教育部並於 100 年 1 月 6 日據以

完成修訂「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明訂放寬大陸

高等學校學歷之採認對象等相關措施，同年 1 月 10

日公告採認 41 所大陸大學學歷。本年 3 月 12 日教

育部復公告擴大採認 111 所大陸大學學歷，同年 5

月 2 日公告採認 191 所大陸專科學校學歷。 

績效：適度採認大陸高等教育學歷，符合高等教育國際化、

多元化開放趨勢，亦有助取得大陸地區大學學歷之

臺生返臺繼續升學或就業，使人才回流。 



標題：協助大陸臺商學校成立臺灣文化教育館/中心 

內容：在政府相關部門協助下，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華東

臺商子女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之臺灣文化教育

館(中心)分別於 99 年至 101 年間陸續設立。 

績效：臺灣文化教育館(中心)為一兼具教學、展覽及展演

等多功能的教育文化場館，除展示臺灣文史發展、

社經文化成就外，並結合臺校資源，辦理臺灣鄉土

文化與民俗體驗、臺灣文化與教育學者專家講習等

各項文教活動，近年辦理多項具臺灣特色之戲劇赴

陸展演等活動，有助於大陸臺商社群、臺商子女、

大陸社群等了解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深化兩岸

交流。 



標題：開放陸生來臺就學 

內容：立法院於 99 年 8 月 19 日修正通過陸生三法，總統

於 9 月 1 日公布施行。教育部依據陸生三法授權於

100 年 1 月 6 日訂頒「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辦法」及修正「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並輔導招收陸生學校院組成「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

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招收大陸地區學生來

臺就學事務。教育部復於本年 4 月 30 日公告修正前

揭二項辦法，於當年度試辦招收大陸專科畢業生來

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二技）。 

績效：展現臺灣民主、多元特色，促進校園國際化；增進

學生多元交流，強化臺灣學生競爭力；促進兩岸青

年互動與認識，助益兩岸和平發展。 



標題：促進青年學生對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之了解 

內容：為增進國內青年學生對現階段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之認

識，本會與國內大學院校及民間團體共同辦理「青年學生

大陸政策研習營」，研習重點包括政府整體大陸政策、大陸

發展現況等課程及兩岸交流經驗分享座談活動等。另邀請

學者專家於大專院校辦理大陸政策相關議題「校園宣講」

活動，講題內容涵蓋陸生來臺、陸客自由行、兩岸兩會高

層會談成果等。 

績效：99 年至 102 年辦理 24 梯次「青年學生大陸政策研習營」

（99 年 6梯次 353 人、100 年 8梯次 463 人、101 年 6 梯次

445 人、102 年 4梯次 296 人，共 1,557 人）及 99 年至 102

年辦理 77 場「校園宣講」活動（99 年 12 場 1,811 人、100

年 20場 3,597 人、101年 30場 5,102 人、102年 15場 2,125

人，共 12,635 人）。與會學生透過系列課程及座談、與政

策主管官員及學者專家直接對話、及聆聽相關議題演講，有

助其對政府政策及大陸社會發展現況有進一步的了解。 



標題：推動兩岸媒體相互駐點採訪正常化 

內容：政府於 89 年底宣布開放大陸地區新聞人員以輪替方

式來臺駐點採訪，90 年 2 月首批大陸媒體記者來臺

駐點。97 年 5 月 20 日後，為落實馬總統提出「兩岸

媒體相互駐點採訪正常化」政策，政府除將大陸駐

點記者在臺停留時間由 1 個月延長為最多 6 個月

外，並簡化其入境申請程序，另增開 5 家大陸地方

媒體來臺駐點採訪；98 年再放寬大陸駐點媒體人數

每家從 2 人增至 5 人，同時取消駐點記者赴外地採

訪需事先報備之規定，使大陸新聞人員在臺採訪可

以享有自由與便利。 

績效：自 97 年 5 月 20 日至本年 11 月底止，共有新華社、

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國

新聞社等 5 家全國性媒體，以及福建東南衛視、福

建日報社、廈門衛視、深圳報業集團、湖南電視臺

等 5 家地方媒體在臺駐點，上述 10 家媒體計有 608

人次來臺駐點採訪。 



經濟業務 

標題：推動兩岸空運直航 

內容：兩岸空運直航自 97 年 7月 4 日啟動以來，由週末包機、平

日包機進展至定期航班方式階段性推動，透過海基與海協

兩會簽署空運協議及補充協議，兩岸已建立 3 條直航航路

（北線、南線及第 2 條北線空中雙向直達航路），將航路截

彎取直，減少飛行時間及燃油成本。目前我方已開放 10 個

航點，大陸方面開放 54 個航點，雙方每週共飛 670 個往返

班次。 

績效：97 年 7 月 4 日至本年 10 月底止，共 96,896 個往返航班，

載客數 3,316 萬人次（國籍航空公司 1,921 萬人次，大陸籍

航空公司 1,395 萬人次），平均載客率 76.7%。 



標題：推動兩岸海運直航 

內容：兩岸海運直航自 97 年 12 月 15 日實施以來，縮短兩岸海運

運輸的時間與成本，提升交通運輸效能，強化臺灣在亞太

地區經貿樞紐的位置，大幅提高物流配送效率，也開啟臺

灣農產品行銷中國大陸新契機。目前我方已開放 13 個港

口，大陸方面共開放 55 個海港及 17 個河港，共計 72 個港

口。 

績效：兩岸直航不再彎靠第三地，每個航次可節省 16 至 27 個小

時，一年節省成本逾 12 億元；97 年 12 月 15 日至本年 10

月底止，進出我方港口之船舶共計 80,411 艘次，主要集中

於高雄港(28,099 艘次)、臺中港(19,127 艘次)及基隆港

(15,873 艘次)，總裝卸貨櫃 917 萬 TEU（折合 20 呎貨櫃數

量），總裝卸貨物 41,852 萬噸，載運旅客人數達 68 萬人次。

迄本年 10 月底止，仍持有我方許可經營兩岸海運業務之船

舶計有 215 艘（國籍 47 艘、大陸籍 90 艘，權宜籍 78 艘）

船舶，較兩岸直航前原境外航運中心之船舶（估計約 80 艘）

增率達 169%。



標題：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觀光 

內容： 

１、「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於 97 年 6 月 13

日簽署，97 年 7月 18 日政府正式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觀光後，

相關部門持續檢討改善相關法規及措施以擴大觀光效益，包

括於 98 年 1 月放寬大陸旅客組團人數由 10 人降為 5 人，並

延長在臺停留期間由 10 天延長為 15 天；98 年 12 月及 99 年

8 月放寬留學或旅居國外（港、澳）大陸人士來臺觀光條件；

本年 4 月 1日起，大陸旅客來臺每日數額由原先的平均 4 千

人提高為 5 千人。99 年 5 月 4 日及 5 月 7 日，「台旅會」與

大陸「海旅會」互於北京、臺北成立辦事處，雙方並持續就

陸客來臺自由行、提升旅遊品質、維護旅遊安全等議題進行

溝通協調。101 年 11 月 15 日「台旅會」上海辦事分處正式

成立，將有助於加強對華中、長三角地區之推廣宣傳效能。 

2、100 年 6月 21 日兩岸兩會已換函確認「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

民赴台灣旅遊協議修正文件一」，正式開放大陸人民來臺從

事個人旅遊觀光活動，100 年 6 月 28 日首批個人旅遊遊客抵

臺。為增加兩岸人民良性交流及擴大觀光產業的發展，政府

於 101 年 4 月 1 日宣布增加開放第二批陸客自由行 10 個試

點城市，並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先開放天津、重慶、南

京、廣州、杭州及成都 6 個城市，於 4 月 28 日啟動；第二

階段則再開放濟南、西安、福州、深圳 4 個城市，於 8 月 28

日啟動；另於本年 6 月 16 日宣布增加開放第三批陸客自由

行 13 個城市，並於今年內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先開放

瀋陽、鄭州、武漢、蘇州、寧波及青島 6 個城市，於 6 月 28

日啟動；第二階段則再開放石家莊、長春、合肥、長沙、南

寧、昆明及泉州 7 個城市，於 8 月 28 日啟動。來臺人數配

額上限。自本年 4 月 1 日起，由每日 1,000 人調整為 2,000



人；自本年 12 月 1 日起，由每日 2,000 人調整為 3,000 人。 

績效： 

1、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自 97 年 7 月迄本年 10 月底止，大

陸「團進團出」旅客來臺觀光達 625 萬餘人次。依大陸觀光

客在臺每日消費金額 250 美元、停留 6.5 日估算，估計已為

國內帶來新臺幣 3,175 億元的觀光外匯收益。在陸客來臺自

由行部分，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統計，自 100 年 6 月 22

日起至本年10月底止，大陸旅客申請來臺自由行累計達69.8

萬人，入境人數逾 62.6 萬人。 

2、因應大陸旅客來臺觀光人數持續成長，有助於帶動國內觀光

相關產業的投資與發展。依據觀光局資料顯示，自 97 年下

半年至 101 年底，旅館共增加 524 家，投資金額超過新臺幣

1,126 億元，預計至至 105 年將再增加 453 家，預計投資投

資金額超過新臺幣 1,920 億元。 



標題：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匯 

內容：「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於 97 年 11 月 4 日簽署，自 97 年 12

月 15 日起，兩岸民眾已可直接通郵及寄送小包、包裹、快

捷郵件，無須再經第三地轉運，減少平均通郵時間並降低

郵件遺失風險。中華郵政公司 98 年 2 月 26 日並開辦兩岸

雙向郵政匯兌業務，大陸地區不必再利用「第三地金融機

構」轉匯，可以直接透過郵局匯款至臺灣。 

績效：自 97 年 12 月 15 日至本年 10 月底止，雙方每日平常函件

平均約 3.1 萬餘件，掛號函件約 2,707 件（含小包），包裹

每日平均約 396 件，快捷郵件每日平均約 1,635 件，兩岸

郵政速遞（快捷）郵件每日平均約 344 件。自 98 年 2 月 26

日開辦兩岸雙向郵政匯兌後，截至本年 10 月底止，自大陸

匯入金額每日平均約新臺幣 193.5 萬元。 



標題：開放臺灣地區辦理人民幣兌換業務 

內容： 

1、97 年 6 月 30 日起，臺灣民眾可以向已經核准的金融機構及

外幣收兌處，進行人民幣 2 萬元以內的現鈔買賣。99 年 7

月 13 日起，經許可之金融機構可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簽訂人民幣抛補協議，有助於人民幣現鈔及新鈔供應之

穩定。99 年 10 月 20 日起臺灣銀行及兆豐銀行接受國內金

融機構下單，並自同年 10 月 26 日起供應現鈔。 

2、為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中央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已於

101 年 8 月 31 日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101

年 9 月 17 日及 12 月 11 日，中央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分別

於發布臺灣銀行（上海分行）及中國銀行臺北分行膺選為大

陸地區之新臺幣清算行及臺灣地區之人民幣清算行。本年 1

月 25 日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臺北分行簽署「關於人民幣業

務的清算協議」，中央銀行亦於同日發布修正「銀行業辦理

外匯業務管理辦法」，規範國內外匯指定銀行(DBU)於臺灣地

區人民幣清算行開立人民幣清算帳戶後，得開辦人民幣業

務，並於本年 1 月 28 日許可中國銀行臺北分行為臺灣地區

人民幣清算行。 

績效： 

1、自 97 年 6 月 30 日起實施人民幣在臺兌換，截至本年 10 月

底止，國內經許可辦理人民幣兌換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

信合社、郵局、農業金庫及農漁會信用部），共有 4,200 家

分支機構及 381 家外幣收兌處。 

2、查 DBU 及境外金融機構與中銀臺北簽署清算協議並完成開

戶手續之家數，截至 10 月底止 DBU 有 63 家，OBU 有 56 家；

DBU 自 2 月 6 日起陸續開辦人民幣業務。據統計，截至 10

月底止，人民幣存款已達 1,232.47 億人民幣。 



標題：放寬兩岸證券投資 

內容： 

１、97 年 6月 27 日起，基金型態之外國機構投資人免出具資金

非來自大陸地區之聲明；同日開放香港交易所掛牌企業得來

臺第二上市（櫃）暨發行 TDR（臺灣存託憑證）等有價證券。 

２、97 年 8 月 4日放寬赴大陸投資證券期貨業。 

３、97 年 9月 12 日起，放寬國內及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有價

證券與港澳 H股、紅籌股的投資比率（其中投資港澳 H股與

紅籌股比率限制予以取消，投資大陸掛牌上市有價證券比率

放寬為 10%）。 

４、98 年 5 月 22 日臺港雙方於證監諒解備忘錄（MOU）架構下，

簽署附函（Side Letter）並相互發函換文，開放臺港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相互掛牌。 

５、在政策方案相關法規及措施陸續調整及實施後，持續就相關

措施進行檢討，後續調整措施包括：98 年 8月 4日開放證券

投資信託私募基金、期貨信託基金、期貨全權委託資產投資

大陸地區有價證券與港澳 H股、紅籌股（投資比率比照國內

及境外基金），並同時開放大陸地區之期貨交易；99 年 3 月

2 日開放寬證券商得受託、自行買賣港澳地區證券市場發行

涉陸股之有價證券，以及得以外國證券或指數為連結標的發

行國內認購（售）權證等；100 年 3 月 1 日放寬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資產投資大陸地區上市有價證券之

限制由原基金淨資產價值 10%放寬為 30%，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其成分證券包含大陸地

區證券市場之上市有價證券者，不受比率限制；101 年 1 月

10 日開放香港紅籌股、紅籌指數成分股及涉及陸股之指數股

票型基金為證券商於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連結標

的；101 年 3 月 14 日開放證券商得自行、受託買賣大陸地區



政府或公司在港澳地區及其他外國證券交易市場發行或經

理之有價證券；101 年 7 月 3 日開放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發行

海外人民幣債券。 

 

績效： 

１、截至本年 10 月底止，已有 11 家證券商赴大陸設立 24 處辦

事處；已核准 2家投信事業赴大陸設立辦事處，及核准 5 家

投信與大陸證券業者合資申設大陸基金管理公司，其中 3家

已營業。有 15 家國內投信事業向陸方提出申請「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14 家獲大陸證監會核准資格，其

中 11 家取得投資額度合計 15.2 億美元。 

２、放寬兩岸證券投資有助於促使臺灣資本國際化，吸引中長期

國際資金投資臺灣，擴大業者海外佈局及資產管理操作彈

性，滿足投資人多元化的投資需求，打造臺灣成為「亞太籌

資及資產管理中心」。 



標題：鬆綁海外企業來臺上市之規定、適度開放陸資投資國內股

市 

內容： 

１、97 年 8月 14 日起，放寬海外企業來臺上市資格及籌資用途

限制，取消第一上市（櫃）有關大陸投資超過淨值特定比例，

及第二上市（櫃）有關陸資持股超過 20%或為主要影響力的

股東，不得來臺上市的限制。另外，取消外國發行人在臺募

集資金不得用於直接或間接赴大陸地區投資的限制。 

２、98 年 4 月 30 日起，開放大陸合格機構投資者（QDII）來臺

投資證券期貨市場，並於 99 年 1月 15 日訂定大陸地區投資

人投資臺灣地區證券限額。 

績效：目前已有多家海外企業回臺上市（櫃），自 97 年 8 月 14 日

放寬措施以來，截至本年 10 月 31 日止，現有臺灣存託憑證

掛牌家數已達 30 家、28 家海外企業掛牌第一上市、19 家海

外企業掛牌第一上櫃、10 家海外企業完成興櫃掛牌。 



標題：擴大兩岸金融往來及加強監理合作 

內容：依據 98 年 4 月 26 日兩岸兩會簽署之「海峽兩岸金融合作

協議」（98 年 6 月 25 日生效），兩岸金融監理機關於 98 年

11 月 16 日簽署三項金融 MOU（銀行、證券及期貨、保險），

並於 99 年 1 月 16 日生效。另已於 99 年 3 月 16 日發布兩

岸金融、證券期貨、保險等三項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

辦法，增訂兩岸金融業互設分支機構及參股投資等管理規

定。 

績效：截至本年 10 月底止，金管會已核准 13 家國內銀行(彰化銀

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土地銀行、華南銀行、國泰世

華、中國信託、兆豐銀行、臺灣銀行、玉山銀行、臺灣中

小企銀、永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赴大陸設立子、分行，

其中 11 家分行已開業（第一銀行上海分行、土地銀行上海

分行、合作金庫蘇州分行、彰化銀行昆山分行、國泰世華

上海分行、華南銀行深圳分行、中國信託上海分行、兆豐

銀行蘇州分行、臺灣銀行上海分行、玉山銀行東莞分行及

臺灣中小企銀上海分行）。另金管會已核准大陸地區中國銀

行、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在臺設立分行，且皆已開業；

另金管會已核准招商銀行來臺設立代表人辦事處。 



標題：推動洽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內容：「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於 99 年 6 月 29 日第五

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依據 ECFA 第

十一條規定，「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亦

於 100 年 1月 6日組成，並於同年 2 月 22 日第一次例會中

啟動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爭端解決等三項後續協議磋商

工作(投資協議部分已先於經合會組成前展開)。100 年 11

月 1 日、101 年 4 月 26 日及 101 年 12 月 11 日分別舉行第

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例會，由其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

投資、爭端解決、產業合作、海關合作等 6 個工作小組，

就 ECFA 後續協議之協商、ECFA 貨品及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

畫之執行情形、海關合作、產業合作、兩岸經貿團體互設

辦事機構事宜等經濟合作事項，以及 ECFA 未來推動重點與

規劃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 

績效： 

１、貨品貿易早收清單及降稅安排大陸方承諾 539 項，服務貿易

早收部門及開放措施大陸方面則承諾 11 項，均已於 100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實施，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分兩年 3 階段降

至零關稅，本年 1月 1日起早收清單全部產品已降為零關稅。 

２、據國貿局統計本年1-10月已簽發ECFA原產地證明書70,653

件，總金額約 98.47 億美元。另依財政部關務署統計，本年

1-9 月臺灣對大陸出口總額為 606.32 億美元，較 101 年同期

成長 1.4%，早期收穫貨品之出口額約 149.25 億美元，較 101

年同期成長 9.2%，估計減免關稅約 5.01 億美元。累計 100

年 1 月至本年 9月共估計減免關稅約 11.89 億美元。 



標題：開放陸資來臺投資 

內容： 

１、經濟部於 98 年 6 月 30 日發布「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

辦法」、「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

辦法」，正式實施陸資來臺從事事業投資。 

２、經過持續檢討改善相關政策及逐步開放，經濟部於 101 年 3

月 30 日再公告第三階段開放部分業別項目後，開放陸資來

臺投資業別項目總計 404 項(包括製造業 201 項、服務業 160

項、公共建設 43 項)，促進兩岸雙向投資平衡。 

績效：自 98 年 6月 30 日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以來，截至本年 10 月

31 日止，累計核准陸資來臺投資件數為 455 件，核准投(增)

資金額計約 8.45 億美元。 



標題：推動小三通正常化，促進金馬澎地區發展 

內容：97 年 6 月、9 月、10 月、99 年 7 月、100 年 6 月、

本年 7 月六度完成修正「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

航實施辦法」，持續擴大小三通正常化措施，放寬人員、航

運及貿易往來限制，並將澎湖納入適用範圍；98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通過「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作為各機關研

擬計畫協助金門、馬祖、澎湖因應兩岸直航衝擊，並促進

離島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礎，99 年 5 月 1 日實施大陸地區人

民由「小三通」赴金馬觀光網路快證申請作業、100 年 3

月金門水頭商港率先實施自動查驗通關、100 年 7 月 29 日

開放「小三通」自由行、本年 8 月 1 日開放大陸地區人民

往來金馬澎可申請 1 年至 3 年多次入出境許可證等便捷化

措施。 

續效： 

１、自 97 年 6月 19 日至本年 10 月底經「小三通」往返兩岸人

員共計 7,669,219 人次，其中外籍人士(含港澳人士)計有

133,365 人次；另累計 206,767 名大陸旅客辦理便捷式入境

申請(俗稱落地簽)來金馬澎旅遊(不中轉臺灣)；雙方航班往

來計 8 萬 2,183 航次。 

２、97 年 10 月 15 日開放臺灣地區物品得經「小三通」中轉大

陸，我方貨物中轉出口大陸每月約 40.6 億元，較開放前一

年(96 年 10 月至 97 年 9 月)每月平均大幅成長 644%。98 年

8 月 19 日開放得輸入臺灣之大陸地區物品得經金門、馬祖或

澎湖中轉至臺灣，促進兩岸貨物經「小三通」中轉的便捷化，

澈底解決「人通貨不通」的現象，經金馬中轉進口大陸貨品

每月平均逾 4.51 仟萬元，較開放前一年(97 年 7 月至 98 年

8 月)每月平均成長 85%。 

３、自 97 年 10 月 15 日澎湖「小三通」常態化後，截至本年 10

月底止，船舶客運共計 27 航次，載運計 16,685 人次。另自

98 年 7 月 13 日起，開放大陸觀光客於 98 年 7 月至 10 月赴

澎湖旅遊專案試辦落地簽，活絡當地觀光產業。 



標題：加強對大陸臺商之聯繫、輔導及服務工作 

內容：本會持續積極推動大陸臺商相關聯繫、輔導與服務工作，

強化「臺商窗口」各項服務功能，包括：提供兩岸經貿資

訊、諮詢及在地服務等，以協助降低臺商大陸投資風險。

此外，兩岸投保協議已於 101 年 8 月 9 日完成簽署，並於

本年 2 月 1 日生效，提供臺商在大陸合法投資權益制度化

及多元化的保障。 

績效：自 97 年 5月 1 日至本年 10 月 31 日止，本會「臺商張老師」

專業諮詢服務共計 2,043 件，「臺商窗口」諮詢服務共計

5,386 件，「臺商窗口」提供臺商索取經貿叢書共計 7,570

冊，「大陸臺商經貿網」之上網人數累計達 12,603,052 人

次，補助國內民間單位與大陸臺商協會合作辦理 433 場次臺

商在地服務活動。 



法政業務 

標題：推動修正大陸配偶相關制度，保障生活權益  

內容：98 年 8 月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縮短

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且全面放寛工作權，取消申請

定居須檢附財力證明的規定，繼承遺產也不再有 200 萬元

的限制，放寬大陸配偶於長期居留期間也可以繼承不動

產。另參照外籍配偶制度的衡平性考量，陸委會已研擬兩

岸條例第 17 條修正草案，調整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為

4 年至 8年，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之權益。 

績效： 

1、鑒於兩岸交流日趨頻繁，兩岸通婚情形日益普遍，為進一步

保障大陸配偶在臺生活的各項權益，並落實馬總統所提出

「婚姻移民人道待遇及工作權保障」的移民政見，本會爰秉

持「反歧視、民主國家法治原則、保障真實婚姻大陸配偶在

臺生活權益、假結婚杜絕於外」四項原則，推動修正「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業於 98 年 8 月 14 日起施

行），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由 8 年改為 6 年，且全

面放寛工作權，取消申請定居須檢附財力證明的規定，繼承

遺產也不再有 200 萬元的限制，放寬大陸配偶於長期居留期

間也可以繼承不動產，並增訂強制出境前召開審查會規定，

使大陸配偶工作權、身分權及財產權獲得更完善的保障。另

亦協調內政部檢討修正相關法令規定，取消大陸配偶申請居

留或定居應附保證書之規定，及放寬大陸父母來臺探親等相

關規定，使大陸配偶生活權益進一步獲得保障。 

2、本會於 98 年修法後，對於大陸配偶身分權及工作權提供進

一步之保障，惟與外籍配偶制度相較，仍有所差異，考量外

界反應兩者權益宜予一致保障，本會爰會同內政部等相關機



關，參酌外籍配偶制度，研擬兩岸條例第 17 條修正草案，

將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年限調整為 4 年至 8年，並使大陸配

偶與外籍配偶權益趨於一致。 

3、有關前揭修正草案，行政院業於 101 年 11 月 14 日送請立法

院審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已於本年 4 月 11 日召開審查會

議，會議決議係併台聯黨團所提兩岸條例第 21 條修正草案

召開公聽會後，擇期再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已於本年 5 月

9 日召開公聽會。本會將持續促請立法院儘速推動審議本草

案，並請立法委員支持本修正草案，俾早日審議通過施行，

以保障大陸配偶權益。 



標題：放寬大陸地區專業及商務人士來臺交流 

內容：為因應大陸地區專業及商務人士來臺交流需求，政府已放

寬相關申請條件、簡化申請流程，以增進來臺交流之便捷

性。 

績效： 

1、本會已協調主管機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本年 1 月 25

日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相關

規定，包括放寬邀請單位每年得邀請之人數限制、放寬申

請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及多次入出境許可證之條件等以

吸引兩岸及國際優秀人才來臺。 

2、此外，本會並會同移民署於 101 年 10 月 24 日修正發布「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及「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請

文件表」，調整放寬大陸專業人士來臺條件及停留期間等，

以增進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交流之便捷性。另移民署亦

檢討適度放寬對大陸地區教育、藝文及大眾傳播專業人士

發給多次入出境許可證，修正草案業報請行政院於本年 7

月 15 日核定。 

3、為因應近年來兩岸關係改善，大陸人士來臺短期停留人數

大幅倍增的新形勢，本會依據各界所提建議與兩岸交流實

際需求，協同移民署檢討、整併大陸人士來臺相關許可辦

法，適度便捷化相關入境程序並強化安全管理，使大陸人

士來臺停留法規單一化、規範明確化、事由精簡化，達到

兩岸人員往來常態化與簡政便民目標。 

 



標題：建立兩岸食品衛生安全處理機制 

內容：海基、海協兩會於 97 年 11 月 4 日第二次兩岸兩會高層會

談簽署「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落實「反黑心、嚴把關、

有保障」的食品安全管理目標，建立制度化兩岸食品安全

聯繫窗口，以強化兩岸食品安全事件訊息溝通及合作，提

昇不安全食品即時通報的預警功能，先期預防重大食品安

全個案發生。 

績效： 

１、本協議自 97 年 11 月 11 日生效以來，透過協議通報窗口及

制度化處理機制，即時通報及查詢問題食品訊息，依衛生

署統計，自 98 年 3 月議定通報格式起，迄本年 10 月底止，

共計 1,372 件，通報項目包括自大陸進口的白木耳、枸杞

有農藥殘留、鮑魚檢出禁用動物用藥、工業用鹽混充食用

鹽輸入等，有效地將問題產品阻擋於境外。 

２、本年我方發生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案，即通報大陸衛生

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及質檢總局，嗣後發現有不合格產品銷

往大陸時，亦及時通報完整訊息，截至 10 月底，計向陸方

通報 3 次，共涉及 5 件產品。由於通報訊息完整且及時，

大陸未對我輸出業者採取特殊管制措施，而依其正常之邊

境查驗作業，針對邊境檢驗不合格產品予以通報及退貨。

另本年 10 月間我方查出食用油標示不符情形，即經由協議

窗口，向陸方通報查處情形，並就問題產品流向，適時通

報陸方。 

３、兩岸食品安全業務主管部門迄今已辦理 7 次海峽兩岸食品

安全業務主管部門專家會議、4 次進出口食品安全會議及

10 場研討會，對兩岸食品安全法規、管理架構、檢驗系統

及進出口監督體系等事項，進行實質而專業的討論，並就

雙方關切議題達成多項具體共識。 



標題：建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機制 

內容：兩岸兩會於 98 年 4 月 26 日第三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簽署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迄今已屆滿 4

年，兩岸主管機關在共同打擊犯罪、人員遣返與相互協助

送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罪犯接返等司法互助事項方面，

已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協處機制，並呈現良好執行成效，未

來將在「全面合作，重點打擊」的原則下，共同防制各類

不法犯罪，確保兩岸民眾的權益。 

績效： 

1、在遣返重大罪犯方面，自 98 年協議生效後至本年 10 月底止，

大陸方面已依我方要求，遣返通緝犯計 313 名，為進一步深

化本協議互助事項，政府已將兩岸合作打擊跨境毒品走私犯

罪、廣西南寧違法傳銷詐騙案以及大陸農產品與偽劣農藥走

私，列為本年度本協議重點工作，以期在既有的兩岸合作打

擊犯罪的良好基礎上，持續針對國人所關切犯罪類型擴大合

作打擊，近期並已成功偵破數起受到社會矚目的重大危害社

會治安案件： 

（1）本年 4 月間發生的高鐵爆炸案，警方透過本協議機制，

於短短 48 小時之內，將潛逃至大陸地區的胡○賢等 2

名嫌犯遣返回臺。 

（2）在合作偵辦廣西南寧違法傳銷詐騙案方面，兩岸警方於

本年 8 月間，已透過本協議情資交換機制，掌握該詐騙

犯罪集團動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並於本年 8 月 23

日，指揮各地方檢察署、刑事警察局與陸方同步展開大

規模查緝行動，計破獲 20 個詐騙犯罪集團，拘提、傳喚

98 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另大陸司法機關亦已展開大規模偵辦作



為，起訴本案相關被告 118 人，並於本年 9 月 9 日開庭審理。本案被告人

數多達 2,000 人，將以違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等罪名追究。） 

（3）在兩岸共同查緝毒品犯罪方面，自本協議生效後至本年

10 月底止，雙方相關機關已合作破獲毒品案件 43 件，

逮捕 273 人，其中調查局查獲海洛因毒品 295 公克、安

非他命 17.09 公斤、麻黃素 238.78 公斤、愷他命 1,776

公斤，走私香菸 800 餘箱，搖頭丸 14 公斤等；海巡署查

獲毒品數量為 1,806.7 公斤。 

陸方遣返通緝犯人數統計表（資料來源：法務部）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至 10 月底） 合計 

人數 11 68 78 99 57 313 

                                                                                                  

2、兩岸與東南亞國家警方已多次合作進行相關查緝行動，包括

100 年 6月「0310 專案」與 9月「0928 專案」、以及 101 年 5

月「1129 專案」與 8 月「0823 專案」等 4項專案，共計逮捕

嫌犯 2,441 人（各專案分別為 692 人、827 人、537 人及 385 人），對跨境

詐欺犯罪予以迎頭痛擊，具有指標意義。經由兩岸警方聯手

破獲多起跨境詐騙犯罪集團，臺灣地區電信、網路詐欺的案

件發生數，由本協議簽署當（98）年度之 38,802 件開始逐漸

減少，99 年度為 28,494 件，100 年度為 23,896 件，至 101

年度已減少為 20,637 件；而受害金額從 98 年度 102.7 億元、

99年度 61.1 億元、100 年度 49.88 億元，降至 101年度 42.32

億元，透過本協議執行的強化，已經有效遏止過去詐騙集團

囂張的氣焰，這是一般民眾都有的明顯感受。 

 



打擊電信詐欺犯罪成效表（資料來源：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 

 

 

3、截至本年 10 月底止，兩岸司法機關在本協議架構下，已相

互協助送達司法文書逾 3 萬 3,000 餘件、協助調查取證案件

逾 770 餘件，合計逾 3 萬 3,700 餘件。本協議生效後，兩岸

司法機關得以透過協議的制度化協處機制，使相關司法案件

程序順利進行，這些案件都攸關兩岸民眾的財產權與訴訟權

益，經由本協議的執行，能真正獲得制度化的保障。 

4、針對社會大眾所關注在大陸地區服刑國人接返問題，政府十

分重視，迄本年 10 月為止，已依本協議第 11 條有關罪犯接

返（移管）的相關規定，成功自陸方接返在大陸地區受刑事裁

判確定之國人馮○信等 11 名。另「跨國移交受刑人法」業經

總統於本年 1 月 23 日公布，並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施行，對

於在大陸地區受刑國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接返國內服刑的

相關法定程序，提供更為完整國內法規範，將有助於進一步

落實本項接返作業，保障在大陸地區服刑國人的權益。 

5、政府對於國人在大陸遭拘留、羈押及服刑等之人身安全保障

（包含家屬探視、聘請律師、假釋、保外就醫及受刑人接返等權益事項）向來



極為重視，在兩岸協商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時，堅持將國人在大陸人身安全通報與家屬探視

機制納入，並且不斷敦促陸方相關部門確實執行。據法務部

統計，至本年 10 月底止，陸方已依本協議機制，通報我方民

眾在大陸人身自由遭受限制案件計 2,327 件、非病死及可疑

非病死案件計 340 件，其中涉及之刑事案件主要類型有詐

騙、走私、危險駕駛、毒品（含販毒、吸毒）及交通肇事等。另

對於國人在大陸遭限制人身自由期間之協助家屬探視問題，

我方相關機關與海基會有均能協助家屬，透過本協議聯繫機

制向陸方提出相關要求，使國人權益得到更完善的保障。 



標題：賡續落實｢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保障民眾

智慧財產權益 

內容：兩岸兩會於 99 年 6 月 29 日第五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簽署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並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透過本協議，將國內企業及人民在中國大陸遭遇

的智慧財產權問題，納入保護合作範圍，重要內容包括兩

岸相互承認優先權、著作權認證機制便捷化，並建構制度

化執法協處與交流合作之互動機制，強化共同打擊跨境侵

權案件力度。有助提升智慧財產權的創新、應用、管理及

保護，並強化我產業競爭實力，進而厚植我經濟發展的潛

能，增進國人生活福祉。 

績效： 

１、 兩岸相互承認專利、商標及品種權之優先權後，國內權利

人就不會因為在兩岸申請時間先後的不同，於前後兩個申

請日之間，被第三人不法搶先申請，以確實保障國人的研

發成果。截至本年 9 月底，陸方共受理我方優先權主張專

利 1 萬 4,260 件、商標 114 件、品種權 3 件；我方受理陸

方優先權主張專利 9,570 件、商標 277 件。 

２、 兩岸透過「機關對機關」官方溝通平臺，以「機制對機制

」的合作協處方式妥善處理智慧財產權保護事宜。截至本

年 10 月底，我方主管部門收到請求協處案共 518 件，其

中 197 件完成協處，195 件已通報陸方尚在協處程序，126

件提供法律協助。國內著名「MSI 微星」、「台銀」、「台塩

生技」等商標，過去遭陸方惡意搶註事件，即透過該機制

成功獲得解決。此外，陸方主管部門已在本年 4 月 16 日

撤銷先前遭陸方企業惡意搶註的「吉園圃」商標，自此，

貼有我方「吉園圃」商標的臺灣蔬果已可順利登陸。 



３、 我方指定「社團法人臺灣著作權保護協會」於 99 年 12 月

16 日取得大陸國家版權局之認可後，已可為我方影音製品

進入大陸市場辦理著作權認證，大幅縮短臺灣業界進軍大

陸市場時間由原先 3 至 5 個月縮短至 2 至 3日。截至本年

10 月底，該協會接受請求認證的案件，錄音製品 496 件，

影視製品 16 件。 

４、 在擴大植物品種保護範圍方面，為保護臺灣具產業競爭力

之作物，我方前向陸方提出 10 項請陸方列入優先公告適

用之植物種類，包括：朵麗蝶蘭、文心蘭、印度棗、番石

榴、芒果、鳳梨、番木瓜、楊桃、枇杷、紅龍果，陸方業

將棗屬納入其國家林業局第 5批植物新品種保護名錄，並

自本年 4 月 1日開始實施；芒果及枇杷亦納入其農業部第

9 批植物新品種保護名錄，並自本年 5 月 12 日起實施。 

 



標題：建立兩岸醫藥衛生合作機制 

內容：為保障兩岸民眾健康安全與消費者用藥權益，並兼顧國內

醫藥生技產業的發展，兩岸於 99 年 12 月 22 日第六次兩岸

兩會高層會談中簽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已於

100 年 6 月 26 日生效。 

績效： 

１、「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係於 99 年 12 月第六次兩岸

兩會高層會談簽署，並於 100 年 6 月 26 日生效。協議內容

包含「傳染病防治」、「醫藥品安全管理及研發」、「中醫藥

研究與交流及中藥材安全管理」、「緊急救治」等領域，期

能有效管控兩岸交流深化可能衍生的醫藥衛生風險，保障

民眾健康安全與消費者權益，並兼顧臺灣醫藥生技產業的

發展。 

２、協議生效迄今，兩岸衛生主管機關並已依協議內容落實推

動，相關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１)目前兩岸已就大陸發生民眾感染小兒麻痺、H5N1 禽流

感、55 型腺病毒等疫情，進行疫情通報。本年 3 月 31

日大陸發生 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陸方亦透過協議管道

通報我方，我方也依防疫需要，依協議規定，指派防疫

專家赴陸了解當地疫情，並請陸方分讓病毒株，並持續

就往來兩岸人士之防疫措施聯繫溝通，以維護民眾健康

安全。 

(２)對於國人在大陸地區發生重大意外事故，亦即時提供緊

急救治措施，並相互通報傷患資訊（如 100 年 8 月國內

旅行團在大陸長白山及 10 月大陸觀光客在蘇花公路、

101 年 2 月大陸交流團在花蓮分別發生車禍等重大意外

事件，及本年 4月 29 日於大陸湖南省張家界發生我方旅



客搭乘之遊覽車翻覆事件等，即時相互通報傷患資訊），

使國人生命健康更有保障。 

(３)有關兩岸醫藥品的安全資訊通報，例如：針對 101 年 4

月間媒體報導，大陸不肖廠商以皮革鞣製之剩餘工業明

膠製造藥用膠囊，其黑心膠囊殼含鉻超標百倍之情形，

以及 8月間大陸藥廠以「地溝油」製造藥品原料等事件，

衛生署均依據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建置之相互協處機

制，立即與陸方聯繫，瞭解掌握問題產品流向之相關資

訊，並發布新聞對外說明，以維護我民眾健康安全。 

(４)此外，協議亦針對中藥材建立源頭管理機制，加強中藥

材進出口檢驗措施。為落實本項管理機制，衛生署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針對紅棗、黃耆等 10 種進口量較大之中

藥材，於邊境進口時，業者應檢附合格之檢驗證明文件，

證明所申請進口之中藥材業經檢驗符合國內異常物質限

量標準；經統計至本年 10 月 31 日止，共受理 2,888 件

中藥材報驗通關案，其檢附之檢驗證明文件，均符合我

國限量標準。應實施抽批查驗之紅棗、黃耆、當歸及甘

草共抽中檢驗 68 批，其中 2批黃耆因總重金屬含量檢出

超出限量，判定檢驗結果不合格，其餘實施檢驗之 56

批，檢驗結果均合格。 



港澳業務 

標題：建立臺港合作平臺，提升雙方實質關係 

內容：我與香港在 99 年分別成立「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與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做為雙方溝通新平臺以來，臺

港實質關係已有顯著提升，而官方互動亦日趨頻繁，並針對

多項涉及政府公權力之議題進行協商，迄今已簽署數項備忘

錄與協議，有效推動臺港交流與合作。 

績效：臺港雙方已於 100 年間簽署「銀行業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與「臺灣與香港間航空運輸協議」等協議，而我駐港機構

亦於 100 年 7月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港方也在

100 年年底在臺設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有效強

化臺港實質關係之發展。「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與「港

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成立以後，迄今已召開 4 次聯席

會議，歷次會議中，雙方同意協助政府推動共同打擊犯罪、

貿易便捷化合作、關務合作、消費品安全及檢測與驗證產

業合作、促進投資機構的相互交流合作、保險業監理合作、

民商事法律合作、文創交流、環境保護及文物保護交流等，

目前已有相當的進展。 



標題：官方互動提升交流層級 

內容：「九七」後，港府因受制於「錢七條」及「自我受限」心態，

致臺港官方往來未盡順暢，以往除參加國際會議如 APEC

外，港府幾乎禁止高層官員來臺參訪，而我政府首長申請赴

港簽證亦多所受阻。近因兩岸關係改善，港府在相關事務處

理上，已有較彈性做法。至於「九九」後，因澳府對於處理

涉臺事務較具彈性，臺澳官方往來雖已極為順暢，然近期更

具有突破性進展。 

績效： 

1、以往我政府首長難獲赴港簽證，惟在本會積極有序地推動

下，臺港官方的互動在近年來已獲前所未有之進展並突破往

例。99 年本會賴前主任委員即為首位以陸委會主委身分赴

港視察港局業務，其後劉前副主委、高前副主委亦先後赴

港，其中高前副主委並在港主持國慶酒會；100 年賴前主委

更 2 次赴港分別為港局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揭牌

及參加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辦理之「臺灣月」活動；101

年本會高前副主委、張副主委及林副主委曾相繼赴港主持國

慶活動及考察業務。另自 100 年至 102 年 11 月底止，包括

行政院政務委員、內政部、文化部、交通部等多位中央部會

正副首長、直轄市、縣市市長、副市長、監察委員等陸續訪

港，港府均提供相當程度之通關禮遇便利，也獲得香港各界

的重視與媒體報導。 

2、在本會及相關單位的積極推動下，臺港官方互動更趨頻繁熱

絡。本年 6月，港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偕同 3位局長來臺

出席「城市交流論壇」，並拜會相關部會。此外，本會亦藉

「策」、「協」兩會在臺北召開聯席會議的機會，邀請港府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等多位局長級官員訪臺，並赴本會、經濟部等拜會我部會



首長；「策進會」組團赴港出席聯席會議時，則透過本會香

港事務局洽排我與會之相關部會副首長與港府重要官員會

面，有效提升官方實質交流。 

3、本會王主任委員郁琦於本年 8 月 27 日訪問澳門，獲澳門政

府安排禮遇通關與接待，並與澳門政府行政長官(特首)崔世

安於澳門政府總部進行會晤，此為本會主委歷來第一次與澳

門特首正式會面，雙方並以彼此正式職銜互稱，足見臺澳關

係確有長足的進展，對於臺澳、臺港及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

深具重要意義。 

 



標題：我駐港澳機構更名及功能地位提升，並促成港澳政府來臺

設立辦事機構 

內容：我駐香港、澳門機構駐地名稱分別自 100 年 7 月 15 日及 7 

月 4 日起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年 6月 30 日 

我政府同意港澳政府來臺設立綜合性辦事機構，依互惠原 

則，雙方派駐人員獲得各項執行業務之優遇安排，有效提 

升臺灣與港澳關係。 

績效： 

1、我駐香港澳門機構業已更名，港澳政府亦已於 100 年 12 月

分別在臺成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澳門經濟文化

辦事處」，並於 101 年 5 月中旬舉行開幕酒會。依互惠原則，

雙方提供彼此派駐該機構及其人員各項執行業務上之便利

安排，包括免徵薪資所得稅、給予合理居留期限、視業務需

要進入機場禁區接送重要官員、使用禮遇通道或設施、派駐

同仁可依業務需要直接與駐地政府相關部門聯繫。 

2、我駐港機構更名、人員便利安排與功能提升，彰顯了我派駐

機構的官方性質，大幅提升我駐港澳機構地位。港澳政府在

臺設立機構，不僅可為臺港、臺澳兩地民眾提供服務，更有

利臺港、臺澳關係發展。 



標題：促成港府給予我國人免費網簽待遇 

內容：經過我政府持續與香港政府的溝通，促成港府給予我國人

免費網簽待遇。 

績效：自我政府於 99 年 9 月 1日起實施香港澳門居民網路申辦來

臺許可「不發證」、「不收費」之簡化措施以來，本會透過

各種公開與會議場合，向港方提出改善我國人入境待遇要

求，經過持續的溝通，終獲得港方正面回應。港方已於 101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臺灣居民網上預辦香港入境登記」，

國人可自行在網上免費申請。 

 


